














会议议案九

关于华融湘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发行金融债券的议案

已经本行第 届董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

各位股东：

为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，积极探索更灵活的负债管理工

，提升本行可持续发展能力，根据 全国银行间债券 场

金融债券发行管理办法 和 全国银行间债券 场金融债券

发行管理操作规程 等相关法规规定，并结合本行实际，本

行拟在全国银行间债券 场发行金融债券 本次金融债券发

行总体方案如下：

一、发行总额

一次或 期发行 超过 100 亿元人民 ， 体额度根据

发行时的 体情况确定

二、债券期限

5 年 含 以内

三、发行利率

结合发行方式，参照发行时的 场利率 体确定

四、募集资金用途

本次金融债券发行所募集的资金将用于优化中长期资



产负债 配结构，稳定中长期负债来源并支持新增中长期资

产业务的开展以及支持绿色产业

五、授权

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刘永生先生在本次金

融债券发行方案 效期内，根据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中国人民

银行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等相关监管部门的规范性

文 规定，在股东大会批准的发行方案范围内对本次金融债

券发行条款做适当调整，包括但 限于发行时间 发行金额

债券期限 利率 间 发行定 发行对象 发行方式 兑

付方式等 授权董事长刘永生先生采取为完成本次金融债券

发行所需要的 他行动，包括但 限于修改 签署 执行过

程中发生的一 协议 合同和相关文 ，聘请必要的评级机

构 承销机构 法律顾问等相关中介机构或专业人士，以及

他 本次金融债券发行相关的事项

六、决议有效期

根据本行相关规定，本次金融债券发行方案提交本行

权机构审批，并报中国人民银行 湖南银监局及 他相关监

管机构审批后实施，方案的 效期限为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

起 36 个

请予审议


















